萬華社區協力聯盟 第六十九次會議
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101年08月24日(星期五) 下午2時
二、會議地點：台北仁濟院一樓老人身心活化站
三、與會單位(人士)：
    保德社區發展協會(保德)─黃剛毅志工

    萬大社區發展協會(萬大)─鄭麟哲理事長
    台北仁濟院(仁濟院)─陳穎叡主任

    台北市少輔會萬華少輔組(少輔組)─杜悌仁督導

    台北市自閉症家長協會(北自協)─林秀英社工員
    台北市艾馨公益慈善會(艾馨)─康玉石創會長
    台北市西區少年服務中心(西區少服)─莊耀南社工員

    台北市智障者家長協會(北智協)─李雅雯督導

    台北市龍山啟能服務中心(龍山啟能)─吳慧雅社工員、陳怡君社工員
    台灣社區實踐協會─沈耀逸社工員、黃韻潔社工員

    立心慈善基金會(立心)─張美珠總幹事、黃素鈴社工員
    西園醫院─盧惠銓專員、黃傳智社工員
    至善社會福利基金會─葉林社工督導、顏桂洙社工員

    社區健康及家庭促進協會(社家協會)─黃智瑄輔導員、黃寶慶輔導員
    私立良居康復之家(良居)─林曉薇負責人

    良欣康復之家(良欣)─陳致蓉負責人

    財團法人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YWCA)─江孟璇社工員
    財團法人國際單親兒童文教基金會(國單)─黃而梅社工員
    萬華兒童服務中心(萬華兒童)─許水鳳主任、鍾諒華社工員

    萬華社區大學(社大)─吳宜芳社服
    萬華區健康服務中心(健康中心)─連翊妤護士、廖美怡研究助理

    萬華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婦女中心)─劉昭君主任
    臺北市社區暨志願服務推廣中心─簡佩芳社工師
    臺北市萬華老人服務中心(萬華老服)─施惠芳社工員、盧君妮社工員
    臺北市龍山老人服務中心(龍山老服)─林蘭因督導、李信翰實習生
    輔仁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羅秀華副教授、王亭雅實習生、陳國熙實習生
四、會議主題：(一)午茶時間與老人體適能活動示範

               (二)台北仁濟院服務介紹
               (三)學習型組織支持計劃-非營利組織管理培力

                   主題：以個案服務來看社區資源的整合與合作經驗分享
               (四)協力工作報告
               (五)議題討論：艋舺踩街聯合宣廣活動
               (六)交流與分享時間
五、會議主席：立心慈善基金會─張美珠總幹事
    會議記錄：黃素鈴社工員
六、會議內容：
(一)午茶時間與老人體適能活動示範(略)
(二)台北仁濟院服務介紹
戴院長：老人身心活化站已開站3年了，體適能是其中一項服務，另外有
養生保健專題演講、傳統藝術等課程，此外新開辦生活文字班主
要是在服務過程中發現有許多七、八十歲的女性長者不識字造成
就醫及生活上的不便而規劃的。目前我們還有食物銀行、送餐服
務、老人醫學與安養服務，並且發展健康促進服務，與許多志工
共同推展。
陳主任：長青活力旺講座內容多元，歡迎大家協助宣傳與邀請。
            仁濟院的老人服務自1879年的養濟院服務開始，自2009年老人
身心活化站開站藉由系列課程與講座讓老人能夠樂齡老化、成功
老化。課程規劃有高齡體適能(內容有靜態伸展、肌力運動)、高
齡保健室(包含有營養攝食、口腔保健、消化系統保健)、生活文
字班(讓不識字長輩可以自行就醫、銀行提款、搭乘捷運)
            1866年   古蹟：育嬰碑

                      仁濟開始服務兒童、老人、貧窮與疾病等弱勢

            日治時期  整併為台北仁濟院，服務北台灣

            民國39年 以醫療、安養老人、精神疾患與弱勢服務為主。
                      目前的組織有仁濟院、仁濟醫院、仁濟安老所以及
新莊療養院。

                      服務方案：百年守護社福串愛、食物銀行服務。

在老人服務方面有：
1.傳承藝術─針對輕度失智、失能長者說出他們的生命故事書。
             2.送餐服務─提供萬華及大同區長者餐食服務。
             3.身心活化站─規劃四項課程讓老人成功老化。
             4.重陽敬老等關懷活動。

社區關懷服務：板橋糖尿病日、新莊心理衛生服務、艋舺踩街嘉年華、偏鄉義診(每月一次至烏來，並搭配保健活動、夏令營等)、社區醫療講座(至社區及學校)
居家護理：家庭照顧者關懷服務，提供衛教與照顧者活動。

希望教室：持續支持中輟生服務

志工服務：總計約有120位志工，分為社區志工主要在醫院排班服務或活動支援、訪視志工、送餐志工約20為提供萬華及大同區約160人送餐服務。另外與學校合作有一日志工服務。
(三)學習型組織支持計劃-非營利組織管理培力
    主題：以憨老家庭個案服務來看社區資源的整合與合作經驗分享

    【個案報告】黃素鈴社工員、林秀英社工員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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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三階段處遇過程，並與不同資源進行個案服務合作
	處遇過程/個案家庭狀態與評估
	資源單位
	服務合作

	一、居住在社區
	
	

	1.囤積物品、多次失火、房子
門窗牆壁毀壞

2.案主與案長子公園類遊民生活
	福音里辦、里幹事、警察局、
環保局、健康中心、龍山老服
松德院區
	1.火災善後工作
2.社區精神評估

3.關懷訪視追蹤

	3.案主車禍骨折
	和平醫院、長照中心、社會局→警政與戶政、龍山老服、北自協
	1.協調轉介照顧醫療服務

2.協尋及聯繫其他家屬

3.協助案長子取得身障手冊

	二、案主緊急安置於機構
	
	

	1.案主多次出入醫院、臀部壓瘡、
  身上有大筆現金，不願負擔緊
安照顧費用
	社會局、龍山老服、仁家養護

和平醫院
	1.緊急安置

2.家屬協調會

	2.案長子帳戶章遭外人取得領用
	北自協、印刷工會、福音里辦
	保護案長子經濟安全→
監護/輔助宣告

	3.案主疑似失智
	中興醫院、龍山老服、北自協
仁家養護
	協助案主失智症門診與鑑定→監護/輔助宣告

	三、案次女出現後

1.案主與案長子帳戶陸續由案次女轉為保險、轉帳。
2.案次女取得案主與案長子授權案次女代管財務與生活照顧之授權書
	北自協、龍山老服、仁家養護社會局

第一銀行、郵局、戶政、警局、家暴中心

元貞律師事務所
台北地方法院家事庭
和平醫院精神科
新中養護
	1.協助精神醫療與鑑定

2.聯繫協調銀行保障案主與

案長子財務安全
3.家屬協商會、個案研討會
4.協調社會局行文給銀行、

戶政等相關單位
5.協助律師蒐證進行監護或

輔助宣告


【綜合討論】羅秀華副教授 主持
     羅老師：從單位獨自提供服務到共同合作是這個個案的服務模式。
     仁濟：家屬協調會的對象是否包含案次女？案長女對於案主與案長子的照
顧服務想法？
     回應：1.服務處遇過程有召開數次家屬協商會，但案次女一直都未出席，
曾答應出席的兩次協商會，第一次後來未出現、電話亦聯繫不
上，最後一次則是在開會前一天拿出授權書，表示無須再協調案
主與案長子的照顧事宜。
           2.案長女會擔心案主及案長子的財產被案次女取得後無人照顧，加
上其工作與生活狀況無法照顧案主與案長子，因此期望由社會局
照顧，並且陳述多次若由案次女取得財產也行但希望能保障未來
照顧事宜不要找她處理。
     萬華兒福：對這樣的家庭其財務是需要有人協助處理的，只是此部分必須
思考的是這是家務事，還是服務單位必須有所涉入以維護服務
對象的權益。此外在法律的支持是很必要的，例如案長女的期
望是不合法，無論有無取得案主財產子女都有扶養責任。這凸
顯出法律的支持在我們服務的過程中很重要，像婦女中心有法
律諮詢的資源可以運用，也許可以思考社區法律資源的整合。

     弘道：1.關於監護宣告目前處理的狀況？
           2.社工在服務過程中被家屬提告的心情？
           3.案次女接走案主與案長子，那目前的服務計畫是？

           4.關於老人監護宣告服務弘道有發展服務SOP，應可提供。

     回應：1.關於萬華兒福提出案長女對扶養責任的想法，服務單位皆有持續
地向之澄清。
           2.監護或輔助宣告的程序目前已完成精神醫療鑑定工作，後續則待
法院進行開庭與判決。
           3.社工在服務過程中有家屬一再表示要對社工提出告訴，後來收到
法院傳票請我們擔任證人至法院說明案情。對我們來說第一次去
法院心情難免緊張不安，也作了很多心理準備，我想態度堅定、
清楚明確交代事實即可，況且法院對服務單位與人員的態度是溫
和與信任的。

           4.案主目前住在新莊區養護機構，其人身安全與基本生活照顧無
虞，因此服務結案；案長子部分雖聽聞案次女接至新莊照顧，但
從鄰里處得知居住狀態似不穩定，案長子常會返回萬華於公園遊
蕩，這部分服務單位仍持續追蹤之。
龍山老服：1.這個家庭原本只有服務一個案主，後來發現案長子有服務需
求而轉介憨老家庭服務方案，經由服務協助案長子取得身心
障礙身份，這才讓後續的相關服務能夠接軌。

              2.服務過程中其實社工員面對來自案次女到處去申訴，陸續有
社會局、民意代表的詢問壓力。在這過程中也發現因為協力
所以民意代表認識服務單位，雙方有信任的基礎下，減低了
溝通的困難，而不用在服務工作時還要花費時間去作解釋。

              3.在這個服務中看到法律專業的支持讓社工可以無後顧之憂地
進行服務。
婦女中心：1.從這個個案研討中看到服務過程大家是互相幫忙的，也發現
與民意代表認識可以不用一再解釋與澄清。
              2.社工在服務過程中常會遇到法律問題，甚至是被告，社工要
如何處理如：訴訟費用的支付、法律訴訟程序的瞭解等，這
都需要法律專業的支持。
    萬華兒福：我曾經被家長告過，但因有法律專業的同學可以提供建議所以
就不會有太多的擔心。

    保德：1.第一線服務工作者其實是需要公益律師協助我們去處理在服務過
程中產生的法律議題，而且上法院真的要事先準備好說詞，否則
容易緊張不安。

          2.老人監護或輔助宣告的部分確實有其需要，在提供老人送餐服務
的過程中也發現，有老人是具經濟能力的但是沒付餐費，後來都
成為遺產。監護或輔助宣告可以讓老人的財務作一個合理有效的
管理與使用在自我照顧上。

    羅老師：近半年來協力的聚會有許多的進展，例如：PGY1的服務流程已討
論出來並開始進行服務的合作，上個月提到的體適能亦有合作的
空間。今日透過個案研討則可延伸法律支持的議題。之前曾經邀
請法律扶助基金會，而艾馨前任會長為律師，此外婦女中心本身
亦有法律諮詢的服務資源，這些都是現有的資源若串聯則可轉為
保護社區服務工作者的法律專業網絡。
(四)協力工作報告

    臉書訓練自9月5日開始，請據點協助大力邀請志工參訓。
(五)議題討論：艋舺踩街聯合宣廣宣活動
1.確認艋舺踩街行前籌備期組織分工表(2012.08.24)
     (1)會議前回覆可參與籌備小組成員有四個，分別為：西區少服、北自協、
少輔組以及萬華社大。
     (2)會議討論後可投入籌備小組的成員有：騰雲里辦、萬華社區報、至善、
健康中心、北智協/中正萬華身資中心、萬大社協(壽德里辦)、保德社
協(里辦)、社家協會、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婚暴組、婦女中心。
     (3)成員投入之工作組如下表：
	工作組
	2012-2013年

參與單位
	2011-2012年

參與單位

	行政協調組
	騰雲.萬華社區報(負責文宣)
	仁濟、立心

	報名聯繫組、踩街隊伍組
	西區少服、至善、健康中心
	西區少服、龍山老服

	志工招募組
	北自協
	北自協、龍山老服

	繞境路線組
	少輔組、北智協-身資中心
	北智協-身資中心、立心

	店家組
	萬大社協(壽德里辦)

保德社協(保德里辦)

萬華社大
	立心-居家南區組

	工作坊組
	萬華社大、社家協會
	萬華社大、愛愛院

	裝扮組
	
	立心

	舞台節目組
	
	萬華兒福、國單、婦女中心

	福利博覽會組
	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婚暴組、

萬華婦女中心
	仁濟院


2.籌備小組第一次場勘兩處活動地點：
      場勘集合時間9月5日(週三)上午10:00、地點為楊聖廟(寶興街199號)
接著到廣照宮。

    3.請夥伴於8月29日前回覆確認(1)是否參與場勘。(2)踩街活動的聯絡窗
口(含聯絡人、電話及電子信箱)。

    4.少輔組需要會議記錄發文以便於讓主管更重視此活動。
(六)交流與分享時間
    志工中心：1.志願服務攝影比賽
              2.十月不老騎士電影上映，歡迎大家多多支持。

              3.登上小巨蛋活動。

    萬華老服：中秋節園遊會活動邀請夥伴來設攤，活動報名詳見資料。
    健康中心：幸福萬華高齡友善城市計畫，現在每週二上午在柳鄉區民活動中
心辦理藝術治療活動。
七、下次預定聚會地點：萬華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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